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4]06001号

当事人名称：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7855788962102                             
地址：根河市得耳布尔镇耳布尔林场施业区内     
我局于2024年8月19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2023年11月3日，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1号溢流井发生矿浆泄漏，尾矿库内固体废物尾矿浆泄漏至尾矿库下游林地内并进入尾矿库东侧二道河内，经由二道河流入得耳布尔河造成河道水体污染，经调查认定此次泄漏事件为次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直接经济损失共计：467.16万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尾矿库尾矿从溢流井管口泄漏事故报告》由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证明事件发生时间及前期处置措施。
2. 《根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由根河市人民政府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证明事件发生并启动应急响应。
3. 《根河市人民政府关于终止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由根河市人民政府于2024年3月12日作出，证明该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已完成，结束应急响应。
4. 《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铅锌矿尾矿库泄漏事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一期）》由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24年4月作出，证明此次事件直接经济损失。
5. 《内蒙古森工集团所属比利亚矿业“11·03”尾矿库泄漏次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由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6月调查编写，证明此次事件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6.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比利亚谷矿区铅锌矿开发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河市比利亚谷矿区铅锌矿采选工程尾矿排放方式变更环境影响说明》由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证明固体废物尾矿浆存放至尾矿库内，不排放至外环境。
7.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11.03”比利亚尾矿库泄漏尾矿清理指引》由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12月提供证明泄漏尾矿浆清理范围及清理完成时限。
8.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反正面、营业执照、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2024年8月19日由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祥现场签字确认。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条　第二款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计算罚款；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计算罚款，并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之规定，我局于2024年9月5日下达了《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4]06001号），拟对你公司处以此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直接经济损失共计467.16万元的1.7倍罚款，共计人民币柒佰玖拾肆万壹仟柒佰贰拾元（¥794.172万元），并告知你公司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2024年9月6日，我局收到你公司提交的陈述申辩材料，请求减轻行政处罚，理由为：1.事件发生后采取了必要的应急措施，完成了漏点的封堵、临时堆场的建设、泄漏物的清理及回运、尾矿库重大隐患整治，避免了损失的扩大。2.根据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制《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11.03”比利亚尾矿库泄漏尾矿清理指引》中设计的工作程序和工作量，要求计划在2024年10月末完成临时堆场中泄漏物的回库处置工作，根河市比利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开展泄漏物回库工作，提前三个月于2024年8月完成了泄漏物的妥善处置。3.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在冰雪融化的窗口期，先行对应急抢险期间造成的河道两侧损毁土地，进行播撒草种和麦种，保证河道的及早复清，避免了河水的再次污染。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第八条 第五、七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五）积极采取整改措施，主动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七）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 符合本裁量基准第八条“依法从轻处罚”情形的，应当在本条第一款确定的罚款金额为基础再减少一定金额，减少的罚款金额不得超过法定最高罚款金额（倍数或百分数）的20%，且从轻处罚后的金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金额。”之规定，综合考虑你公司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社会影响的程度较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发生地点非环境敏感区域及人口密集区域、排放的污染物非有毒有害物质以及被污染的环境或被破坏的生态是否具有可修复性等情形，经我局集体讨论决定对你公司从轻处罚，在拟定的原处罚金额（467.16万元×1.7倍）的基础上减少法定最高罚款金额（467.16万元×3倍）的20%，即（794.172万元—467.16万元×3倍×20%=513.876万元)。
综上，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此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直接经济损失467.16万元的1.1倍罚款，共计人民币：伍佰壹拾叁万捌仟柒佰陆拾元（¥513.876万元）。
限你公司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至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市分局领取《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并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5日


